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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岫岩小孟麻花店“7·16”一般液化气
爆炸事故调查报告

2023 年 7 月 16 日 2 时 38 分许,位于岫岩县阜昌

街道黄金海岸快捷酒店一楼门市“小孟麻花”商铺内发生液

化气爆炸事故,造成1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约377.03 万元。

事故发生后,副省长靳国卫作出批示,要求鞍山市妥善

做好善后工作，提级调查，必须明确回答原因出在哪里，是

谁在玩忽职守？副省长姜有为作出批示,全链条查找事故原

因，严肃查处相关责任人。省应急厅监察专员周文鹏按照省

厅领导指示，于事故发生当天下午赶赴岫岩县指导事故调查

工作。市委书记王忠昆、市长吴开华分别做出批示，要求岫

岩县妥善处置，消除隐患，尽快恢复受损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秩序提出明确要求。副市长孙平做出批示，要求岫岩县查明

事故原因，采取措施，排查隐患，防止类似事故发生。副市

长王凯峰做出批示，要求各区、各单位认真落实好省领导和

市领导批示要求。

依据《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

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鉴于该事故发生在全国

全省安全生产隐患和燃气安全隐患全面整治期间,社会关注

度高,市政府成立了由市应急局牵头,市公安局、市住建局、

市市场监管局、市总工会及岫岩县人民政府共同组成的事故

调查组,同时聘请有关专家,对该事故进行提级调查。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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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模拟试验、查阅资料、谈

话问询、专家论证等,查明了事故经过、发生原因、人员伤

亡情况和直接经济损失,认定了事故性质以及事故单位和相

关人员的责任,查明了有关地方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在监管

方面存在的问题,总结分析了事故主要教训,提出了防范整

改的措施建议。

事故调查组认定,岫岩小孟麻花店“7·16”一般液化气

爆炸事故是一起主要因经营者日常使用管理不当,从而导致

燃气泄漏爆炸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有关单位和人员情况

（一）小孟麻花店。工商注册名为岫岩满族自治县小孟

麻花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210322MA108J7M90,注册类型

为个体工商户,注册日期:2020 年 03 月 23 日,注册经营者:

孟范金,经营范围:小餐饮，一般项目：外卖递送服务。

（二）孟范金。小孟麻花店注册经营者,负责该店日常

经营、食材采购、人员管理、财务管理等,营业期间兼做麻

花等。孟范金与黄金北岸楼下北数第一户所有人曹敏签订房

屋租赁协议,租赁期限:2023 年 6 月 1 日至 2024 年 6 月

1 日止。

（三）岫岩满族自治县城镇西北营利民液化气站（以下

简称利民液化气站）。投资人：文叙鑫；出资额 10 万人民

币；成立日期：2010 年 12 月 24 日，住所：辽宁省鞍山市岫

岩 满 族 自 治 县 岫 岩 镇 西 北 营 村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91210322701512877K；经营范围：液化石油气零售；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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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炉具零售。持有岫岩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颁发的《燃气

经营许可证》(编号:辽 202003070011P),有效期至 2023 年 9

月 20 日止，经营类别:瓶装燃气（液化石油气罐装站）。持

有岫岩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气瓶充装许可证》(编

号:TS4203004-2026),有效期至 2026 年 2 月 25 日止。

二、爆炸发生地点及其建筑物情况

爆炸发生地点位于岫岩满族自治县阜昌街道站前大街

建行开发公司 4#楼北侧楼体一楼。该楼建于 1992 年，结构

形式为框架及砖混结构，层数为 5 层、6 层，其中爆炸商铺

为 5 层 1 楼砖混结构，层高 3.6 米，进深 9.9 米，宽 3.3 米，

墙体采用红砖及混合砂浆砌筑，厚度 370mm、240mm，楼、屋

面板为预制板，店内大致分为两个区域，前端为操作间，后

端为内间用于储藏杂物。中间为砖墙相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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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燃气设施安装及气瓶配送情况

（一）液化石油气气瓶

小孟麻花店装经营期间,孟范金于 2022 年 3 月 15 日从

利民液化气站购买 2 只气瓶并充装液化气，之后根据市场行

情,选择价格相对较低的王大伟进行配送。王大伟采取去岫

岩火车站附近通过“倒气”人员充装，导致气瓶一直没有充

装记录。小孟麻花店内有 4 只型号为 YSP35.5(15kg)的液化

石油气瓶(2 用 2 备),具体情况如下表：

编

号

气瓶制

造单位

制造日

期
制造编号

角阀类

型

角阀制造单位/制

造日期/设计年限

气瓶产权

单位

净重/

事故后实重

（Kg）

外 观

情况

1

辽宁永

安特种

设备有

限公司

2022-0

2

0582211354

91
智能阀

浙江浙豪阀门有

限公司

/2022-01/5 年

岫岩满族

自治县城

镇西北营

利民液化

气站

16.2/28.1
未 见

异常

4

辽宁永

安特种

设备有

限公司

2022-0

3

0582122525

1
智能阀

浙江浙豪阀门有

限公司

/2022-01/5 年

岫岩满族

自治县城

镇西北营

利民液化

气站

16.2/16.9
未 见

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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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现场气瓶基本情况一览表

经事故后检验,这 4 只液化石油气气瓶均在设计使用

年限内,瓶身完整,无变形及损伤,瓶阀未脱落。

（二）燃气管道

小孟麻花店燃气管道材料主要有：长 5.6m 黑色橡胶软

管 1 条连接 1 号液化石油气钢瓶与炸麻花油槽；长 4.55m

红色橡胶软管 1 条连接 4号液化石油气钢瓶与单眼燃气灶。

不符合规范
1
标准。

经事故后检验,发现红色橡胶软管与阀门连接处的卡箍

有松动现象。

（三）燃气报警装置

小孟麻花店外间 1 号气瓶安装有 1 台燃气报警装置

(“焰井科技”牌，生产日期 2021 年 10 月 29 日),安装日期

1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50028-2006）10.2.8 规定：软管与家用燃具连接时，其长

度不应超过 2 米，并不得有接口。

3

山东鑫

星容器

有限公

司

2020 A010050354
自闭阀

宁波金佳佳阀门

有限公司

/2019-08/5 年

不详 16.2/17.3
未 见

异常

2

山东鑫

星容器

有限公

司

2013-0

9（检验

有效期

内）

007-0031 自闭阀

慈溪市亿利燃气

阀门有限公司

/2019-07/5 年

不详 16.0/30.4
未 见

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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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 2022 年 2 月份左右，在有效期内
2
。单眼灶具使用的 4

号气瓶未安装燃气报警装置。

四、事故发生经过和应急处置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3 年 7 月 16 日 2 时 30 分许,小孟麻花店主孟范

金去店里做营业前期准备事宜，当开启门市房门时，听到燃

气警报器鸣叫，怕报警器鸣叫声影响邻居休息，在拔燃气警

报器电源插头时，突然发生闪爆。

(二)事故应急救援和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岫岩县公安局 110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

立即通知消防救援大队、120。各相关部门迅速调派力量赶

赴现场,进行侦查警戒、疏散围观群众、转运伤员,并将情况

报告岫岩县委、县政府及相关部门。

接到事故情况报告后,岫岩县政府迅速启动应急响应,

副县长王智德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带领应急、住建、市场、

工信、公安、阜昌街道等部门迅速疏散周边群众，封控核心

现场，实施交通管制，组织专家对事故现场和周边建筑物结

构安全进行评估,对事故区域受影响的居民进行转移安置。

各项救援和善后工作有序开展,保持了社会秩序稳定。

经综合评估,事故调查组认为,岫岩县委、县政府响应迅

速,靠前指挥,积极稳妥组织协调各方力量开展应急处置,现

场救援措施科学合理,在救援过程中没有发生次生衍生事故,

做好伤员救治,及时报送和发布事故情况通报,舆情监控引

2 《城镇燃气报警控制系统技术规程》（CJJ/T146-20113.1.3）规定，可燃气体探测器

在商业企业使用寿命为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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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有力,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影响居民,应急救援和善后处

置工作有力有序,没有引发社会不稳定事件。

(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

1.人员伤亡情况。事故共造成店主孟范金 1 人受伤。

2.财产损失情况。爆炸造成黄金海岸楼下及小孟麻花店

周边 38 户商铺不同程度损伤，其中小孟麻花楼上（二楼）

及隔壁（左右侧门市）受损严重，主体结构已破坏，小孟麻

花主体楼已为险楼，小孟麻花对面及后侧居民楼部分住户受

损，小孟麻花周边部分汽车和电动车等受损。依据《企业职

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等标准和规

定统计,核定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为 377.03 万元。

五、事故原因

事故直接原因是孟范金在 7 月 15 日使用 4 号液化石油

气钢瓶后，没有完全关闭钢瓶瓶阀，在离店前也未检查钢瓶

瓶阀是否闭合。因炉具与胶管连接处松动产生泄漏，泄漏聚

集引发 1 号液化石油气钢瓶所使用的燃气报警器报警，并使

与之连锁的机械手式自动切断阀自动关闭。但所发生泄漏的

液化石油气钢瓶没有燃气报警器和自动切断阀，使泄漏持续

发生，达到了爆炸下限 1.5%（体积比）以上。16 日 2 时 30

分许，孟范金发现燃气报警器报警鸣叫，采取的措施不当
3
（拔

燃气报警器电源，产生火花），引发爆炸。

六、事故暴露的主要问题

(一)有关单位的问题

3 《鞍山市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 燃气用户应当对室内燃气设施进行日常检

查，发现燃气泄漏、意外无火、使用异常等情况时，应当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并立即

到室外向燃气经营者报修。禁止在现场动用明火、开关电器、拨打电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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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孟麻花店。作为餐饮经营单位,安全意识淡薄,安全

主体责任不落实。未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

章制度,安全管理严重缺失;未向燃气经营企业购买燃气,未

按规范要求安装燃气泄漏报警装置
4
,导致店内燃气设施不符

合规范要求,长期存在安全隐患;未遵守安全用气规则,对液

化气日常使用和管理不当,尤其是在事故当日发现燃气报警

器报警,仍未引起足够重视,未及时正确予以处置,导致事故

发生。

2.利民液化气站未与小孟麻花店签订供用气合同的情

况下提供瓶装燃气，未做到对燃气用户存放和使用燃气场所

的安全条件、用户设施以及燃气器具的安装使用情况每年至

少进行一次安全检查，致使 4 号气瓶未安装燃气报警装置的

问题长期存在，导致事故发生。

(二)相关职能部门和属地存在的问题

1.阜昌街道党委政府。未认真落实属地安全生产管理责

任,未有效开展安全知识及燃气安全宣传教育,在城镇燃气

专项整治期间,组织指导、跟踪督促街道相关职能机构、社

区开展辖区沿街商铺燃气安全整治不力,开展辖区燃气行业

安全隐患排查工作责任落实不严,对辖区内餐饮场所长期存

在的燃气安全隐患失管失察。是导致小孟麻花店长期存在的

燃气安全隐患未得到有效消除的主要管理原因。

2.岫岩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岫岩县燃气行业主管

部门,在城镇燃气专项整治期间,开展燃气经营、使用和安全

4 《鞍山市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三十条 瓶装燃气气瓶或者其附属连接设施应当具备

泄漏自动切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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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监督检查存在漏洞,组织开展城镇燃气行业安全隐患排

查整治工作不力、监管不严
5
。是导致小孟麻花店长期存在的

燃气安全隐患未得到有效消除的管理原因。

3.岫岩县工业与信息化局。作为岫岩县商务主管部门,

在城镇燃气专项整治期间,未按照规定有效督促辖区内餐饮

场所开展燃气使用安全自查,履行安全用气责任,落实安全

防范措施。是导致小孟麻花店长期存在的燃气安全隐患未得

到有效消除的管理原因。

4.岫岩县政府。贯彻落实地方安全生产责任制不扎实,

未认真吸取国内燃气安全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开展事故防范

措施不力;未有效压实部门、基层安全生产责任,对所属职能

部门未认真履行燃气安全监管职责失管失察;在城镇燃气专

项整治期间,督促有关部门和基层开展城镇燃气专项整治不

实不细,尤其是组织开展餐饮企业瓶装液化石油气整治指导

性针对性不强，是导致小孟麻花店长期存在的燃气安全隐患

未得到有效消除的管理原因。

七、对事故相关单位及有关人员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移交公安机关人员

1.孟范金，小孟麻花店注册经营者,对事故发生负有直

接责任,建议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二)有关公职人员

5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燃气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

燃气管理工作。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的通知》(国办发[2017]87 号)第

十四条:(九)燃气管理部门负责加强城镇燃气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督促燃气经营者指导用户

安全用气并对燃气设施定期进行安全检查、排除隐患,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燃气安全事故应急

预案,依法查处燃气经营者和燃气用户等各方主体的燃气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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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事故调查过程中发现的地方党委政府及有关部

门的公职人员履职方面的问题线索及相关材料,建议应当追

责问责的人员名单及其责任事实移交纪委监委依规依纪依

法给予处理。

(三)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

2.小孟麻花店（孟范金）。未建立健全燃气安全管理制

度，未保证安全生产资金投入，使用 2 只燃气瓶（另 2 只为

备用气瓶），仅安装一套报警装置，其行为违反了《安全生

产法》第四条
6
的规定,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三条

7
的规

定,建议由岫岩县应急管理局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依据《生产

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四十条
8
的规定，建议由岫

岩县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吊销该店《营业执照》。

3.利民液化气站。未与小孟麻花店签订供用气合同的情

况下提供瓶装燃气，未做到对燃气用户存放和使用燃气场所

的安全条件、用户设施以及燃气器具的安装使用情况，每年

至少进行一次安全检查。其行为违反了《鞍山市城镇燃气管

理条例》第二十八条
9
、第二十九条

10
、第四十条

11
的规定 ，

6 第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加强安全生

产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物资、

技术、人员的投入保障力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构建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水

平，确保安全生产。

7 第九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决策机构、主要负责人或者个人经营的投资人不依照本

法规定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致使生产经营单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责令限

期改正，提供必需的资金；逾期未改正的，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

有前款违法行为，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给予撤职处

分，对个人经营的投资人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

定追究刑事责任。

8 第四十条 事故发生单位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由有关部门依法暂扣或者吊销其有

关证照。

9 第二十八条 瓶装燃气经营者应当对气瓶至配套的减压阀、自动切断阀承担检查、运

行、维护、抢修和更新改造的责任。减压阀在自动切断阀后的，减压阀后由燃气用户负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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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鞍山市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
12
的规定,建议

由岫岩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依法给予处理。

(四)其他处理

建议责成岫岩县政府向鞍山市人民政府作出深刻书面

检查。

八、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一)切实担负起安全发展的重大责任

全市各级党委政府、有关部门和相关企业,特别是岫岩

县要深刻吸取事故惨痛教训,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进一

步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切实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放在

第一位,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摆在重要位置,强化底线思维、

红线意识。要层层压紧压实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

企业主体责任,及时分析研判安全风险,紧盯薄弱环节采取

有力有效防控措施,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牢牢守住安全

底线,严防漏管失控引发事故。

（二）深化开展瓶装液化气安全专项治理

岫岩县要认真汲取事故教训,针对事故暴露的问题,严

格按照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要求,举一反三开展瓶装液化

理；减压阀在自动切断阀前的，自动切断阀后由燃气用户负责管理。

10 第二十九条 瓶装燃气经营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四）不得向未签订供用气合同

的燃气用户提供瓶装燃气。

11 瓶装燃气经营者应当对燃气用户存放和使用燃气场所的安全条件、用户设施以及燃

气器具的安装使用情况，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安全检查。安全检查人员进行检查时，应当主动

出示有效证件。

12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瓶装燃气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燃

气主管部门或者其他相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燃气经营许可证；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涉嫌

犯罪的，依法移送有关机关处理：（一）向未签订供用气合同的燃气用户提供瓶装燃气的；

（二）向餐饮用户提供气液两用瓶装燃气的；（三）存放气瓶的场所与公共建筑和居民住宅

建筑的距离不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安全要求的；（四）在充装后的燃气气瓶上未标明充装单

位和服务电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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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气专项治理，重点对违规使用液化石油气钢瓶、无燃气

报警器等进行整治。督促燃气使用单位全面开展用气安全自

查自纠,及时消除隐患;组织有关部门及行业专家,对燃气使

用单位开展拉网式检查,重点对餐饮场所、群租户、城市综

合体等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的气瓶间、用气设备设施、用气

操作等进行全面检查,督促规范安装燃气泄漏报警装置,提

升技防效果,确保不再发生同类事故。

(三)严厉打击燃气行业违法违规行为

岫岩县要通过暗查暗访、联合执法、集中执法等方式,

形成“打非”工作合力,加大对非法运输、违法经营行为的

监督检查,严厉打击非法经营、非法充装、非法储存瓶装液

化石油气、无资质设计安装燃气设施等行为;要强化对瓶装

燃气市场的安全整顿,对不遵守法规规定,擅自为非自有气

瓶充装燃气或者销售未经许可的充装单位充装燃气的,依法

严肃处理。

(四)依法认真履行燃气安全监管职责

岫岩县要进一步梳理各有关部门燃气安全监管工作职

责,确保经营、充装、运输、使用等各环节安全监管有效衔

接,切实消除监管的盲点漏洞。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通力

配合,强化沟通,不断建立健全燃气安全监管管理机制,组织

开展燃气安全生产执法检查,严厉打击擅自充装非自有气瓶

行为,全面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及时消除事故

隐患,及时协调解决燃气安全管理中存在的重大问题。

(五)全面提升燃气安全宣传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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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一步创新宣传方式,结合典型案例,制作通俗易懂

的宣传教育资料,依托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发挥好微

信公众号等宣传阵地作用,开展燃气安全“六进”等活动,全

面普及燃气安全知识,不断提高餐饮单位涉气作业人员的安

全用气操作技能和社会公众安全用气意识。要督促燃气经营

企业加大对送气员的管理和安全教育培训力度,明确安全生

产岗位责任和职业红线,夯实燃气安全管理基础。

鞍山岫岩小孟麻花店“7·16”

一般液化气爆炸事故调查组

2023 年 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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